
巫山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项目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2025年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任务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为深入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提升行动，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根据我县具体实际制定《巫山县2025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和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请各乡镇（街道）按照方案要求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进行申报，现就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对象和具体条件
（一）支持对象。
1.纳入对象：支持对象为巫山县辖区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登记且纳入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录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及纳入全国家庭农场“一码通”服务系统的家庭农场。
2.不纳入对象：对本年度已纳入其他财政扶持（不含贷款贴息）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存在财政、审计、监察、业务主管机关的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不良记录和违法行为；具有不良信用记录，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失信名单；涉及非法金融活动。
（二）具体条件。
经营规模适度，财务管理规范，制度健全有效，生产服务优质，联农带农紧密，社会声誉良好。（具体条件按照方案具体要求执行）。
二、数量及标准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5个，资金补助原则上每个不超过9万元；家庭农场6个，资金补助原则上每个不超过5万元。
三、申报程序
各乡镇（街道）积极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进行自愿申报，指导申报对象编写项目实施方案，对项目建设内容的真实性、可行性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填写《2025年巫山县农业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2）报县农业农村委；县农业农村委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公示。
四、申报材料
一是《2025年巫山县农业项目申报汇总表》。汇总后需镇街盖章（附件2）。
二是《2025年  项目实施方案》（附件3）。申报对象根据申报通知要求认真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合规性、准确性负责。
三是《2025年项目申报承诺书》（附件4）。
四是《土地租用面积及租金、农民工资和分红情况核实表》（附件5），应附租地（流转）合同、农户花名册一起盖章。
五是经相关部门认可的经营资格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六是同时报送以下相关佐证资料原件报各乡镇（街道）现场审核：2024年财务报表（家庭农场提供财务记录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名册、凡涉及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等附属设施用地的，项目实施单位需提供设施用地审批文件。严格控制新增农村道路占用耕地，严禁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挖塘养鱼、建设畜禽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
五、申报时间
1.报送时间。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17:00前。
2.报送方式。电子档通过电子公文报送，纸质件（一式三份），附件单面打印。联系人：陈悦汐，联系电话：023-57680853，地址：巫山县高唐街道净坛一路84号（巫山县农业农村委员会406室）。
3.装订要求。为便于按行（产）业分类和组织评审，项目实施方案实行单个项目简单装订，不得将多个项目实施方案一起装订，不得采取胶印等封装。
装订顺序：正式公文，项目申报汇总表，项目实施方案，项目申报承诺书，土地租用面积及租金、农民工资和分红情况核实表，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巫山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5年8月19日


附件：
1. 巫山县2025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和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
2. 2025年巫山县农业项目申报汇总表
3. [bookmark: _GoBack]2025年项目实施方案
4. 2025年项目申报承诺书
5. 土地租用面积及租金、农民工资和分红情况核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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